右翼佛教 : 
佛教的宗教極端民族主義對斯里蘭卡內政和南亞區域穩定的衝擊

劉宇光 

導論
        東南亞及南亞多個國家，如泰國、緬甸、柬埔寨、老撾、越南南部、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小部分地區等都是信仰上座部佛教 (Theravāda Buddhism)，亦稱南傳佛教或巴利語系佛教(Pāli Buddhism)，上座部佛教僧團 (samgha) 在傳統東南亞社會的教育、文化、價值秩序等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僧團的領袖亦在當地傳統君主體制中擔當不同的政治角色，從而使僧團在社會的層面有其政治影響力。

        自十七世紀以降，所有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經歷過被不同的西方國家殖民或半殖民的過程，同時也都在二戰以後紛紛謀求獨立，並大多在五零年代在政治上正式獨立，成爲一個現代國家。被殖民的過程中，一方面佛教被壓抑，既有的傳統政-教關係被破壞。但同時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如現代國家體制 (Nation-State System)、議會、選舉等，而對有關制度背後的精神卻又只是一知半解。在這些國家解除殖民地身份獨立以後，這兩種情況結合起來，造成僧人以與傳統有異的方式重新介入政治及公共事務，所形成的宗教國族主義局面，普遍對有關國家的內政與外交、社會及經濟發展，乃至地域安全皆構成重大衝擊。由於相關各國的具體歷史條件與狀態不盡相同，因此 雖然普遍都遇上由佛教僧人爲骨幹所組成的宗教國族主義的壓力，但程度與形態輕重不一，必須具體案例具體分析。其中最極端的要算斯里蘭卡，以斯國爲例，可以清楚凸顯情況失控可以使事態惡化到如何嚴重的地步，多少可以作爲其他東南亞佛教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時作出警惕。
        在過去二十餘年，南亞島國斯里蘭卡 (Sri Lanka) 經歷一極爲悲慘的階段，信仰上座部佛教 (Theravāda Buddhism)爲主的僧伽羅人 (Sinhalese)與信仰度教(Hinduism)的泰米爾人(Tamil) 之間爆發全面內戰，雙方皆動用海、陸、空三軍，同時展開正規戰與遊擊戰 
，迄今爲止，已證實死亡或一直失蹤的雙方平民及戰鬥人員超過七萬人，內戰傷者及家園被毀者更是數以十萬計，國際社會其他成員雖力圖解決，但進展極爲緩慢，至今仍處在不戰不和的半膠著狀態，雖對比於八零、九零年代的戰火連天，今日的膠著狀態已算是小巫見大巫，但零星的戰鬥或衝突仍時有所聞，真正的和平仍然是一漫長而遙遠的目標。在一個佛國發生這種血腥衝突，原因有很多，但本文著眼於探討的是斯國的佛教僧人對衝突的態度及在整個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斯里蘭卡歷經英國殖民統治百餘年後，自五零年代獨立始，要求把佛教定為國教的呼聲五十年來有增無減，僧人透過斯國民主體制選舉、議會、政黨的政治運作，迫使所有政黨必須實質上不同程度向佛教靠攏，接受僧人的要求，通過歧視非佛教少數族群的法令，先導致少數族裔如泰米爾人發動暴動與反抗，繼而造成長達二十餘年，迄今未息的大規模內戰，但僧人在政治上的極端態度依然有增無減，不單為斯國國內及南亞地區的穩定帶來或直接或間接的威脅，且亦為其他佛教國家的僧人帶來惡劣示範。本論文所探討的是一個在華人的佛教研究內罕被提及或注意，但對許多佛教國家而言，卻是困苦甚深的現實疑難，即 : 由極右翼佛教僧人所推動的宗教國族主義(religious nationalism)及所引生的極端運動，為斯里蘭卡國內及南亞區域穩定所帶來嚴重的負面衝擊。

    由於斯里蘭卡的教族衝突在過去二十餘年惡化爲全面內戰，成爲八零年代以降亞洲國家當中少數長期處於戰亂狀態的不幸例子，因此當代斯國的教族內戰除引起學界的關注外，也引起多國政府相關部門乃至參與人道救援工作的非政府組織 (NGO) 的關切。以上不同背景的政策單位或研究單位，出於實務工作或純研究的需要，而如開過專題會議，撰寫相關研究或報告，乃至出版相關書籍、資料等。問題的嚴重與廣泛程度，已成爲學術專題，例如在1990年 9月 4-5日舉行，由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舉辦，題爲斯里蘭卡宗教不寬容和衝突 (Religious Intolerance and Conflict in Sri Lanka) 會議 
，此外如剛在2008年6月19-22日舉行，由國立新加坡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及亞洲研究所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聯合舉辦，題爲佛教與亞洲國家危機的國際工作室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uddhism and the Crises of Nation-States in Asia)，這可見一斑。
    對當代斯國教族衝突的研究，在西方學界的期刊論文恐怕數以百計，專著或論文集亦數以十計，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特莎‧巴塞洛繆斯 (Tessa J.Bartholomeusz) 著《保衛佛法：斯里蘭卡佛教的正義之戰的意識形態》 (In Defense of Dharma: Just War Ideology in Buddhist Sri Lanka) 
、特莎‧巴塞洛繆斯 (T.J.Bartholomeusz)及錢德拉‧德席亦瓦(Chandra R. De Silva) 編的會議論文集《佛教基本教義派及斯里蘭卡少數民族的身份認同》 (Buddhist Fundamentalism and Minority Identities in Sri Lanka) 
、史坦利‧坦拜雅 (Stanley J. Tambiah) 著《被背叛的佛教？ 斯里蘭卡的宗教、政治和暴力》 (Buddhism Betrayed ?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Sri Lanka) 
、法使 (K.N.O. Dharmadāsa) 著《語言、宗教和種族的自信：斯里蘭卡僧伽羅人民族主義的成長》 (Language, Religion, and Ethnic Assertiveness: the Growth of Sinhalese Nationalism in Sri Lanka) 
、強納森‧史賓賽 (Jonathan Spencer) 著《動盪不安時期的僧伽羅人村莊 : 斯里蘭卡農村的政治和變化》(A Sinhala Village in a Time of Trouble : Politics and Change in Rural Sri Lanka) 
、大衛‧李度(David Little)編的會議論文集《斯里蘭卡: 發明仇怨》(Sri Lanka: the Invention of Enmity)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研究的學者，其學術背景較多來自政治學、國際關係、當代南亞的區域研究、人類學、後殖民研究、國族主義及現代政教關係等領域的領域，反而較少有來自佛教研究 (Buddhist Studies)，甚或認信 (devoted)佛教的佛教界僧俗學人從佛教信仰局內人角度的探討，這一點尤爲重要，因此這方面的不足階段是現這課題的研究上的重大缺憾，它多少反映非佛教徒比佛教徒更意識到或更願正視問題的嚴峻。

         中文學界方面，與此間接相關的專著臺灣有王素卿的《麥可・翁達傑《安尼爾的鬼魂》中之對照幽靈》
、梁蕙萍的《在家居士與近代佛教復振運動－歐陽竟無與達磨波羅之比較研究》
、戴寶孝的《斯里蘭卡分離主義研究》
，在中國有曹興的《僧泰衝突與南亞地緣政治》
。與西方相比，中文學界在質量上都有待進一步加強。其實在華人的佛教界還有一點值得正視的是，有評估指出自八零年代初以降，開始有海峽兩岸的學生留學斯國，先後有約百人
，當中有僧有俗，有官派也有自費的佛教徒留學斯里蘭卡習佛教及巴利文等，且當中不少人留學的大學，其前身正是佛教民族主義極端分子大本營的知儼佛學院，同時留學的年份正好是斯國教族內戰的高峰階段，使人深感遺憾的，是有關人仕學成返國後只對斯里蘭卡作爲一個佛國在信仰上的盛況與狂熱，乃至其佛教宗教教育推崇備致，卻絕口不提當地由佛教僧人所惡化的教族內戰，仿若從未發生過衝突一樣，完全意識不到佛教在應付現代價值衝擊時的進退失據。

    本論文的目的是希望借助對斯里蘭卡此一案例及其事態的的探討， 綜合性地分析這一案例所呈現出來，在眾多佛教國家具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政-教處境。本文並不關心一般從佛教局內人(insider)，即佛教徒認信社群而言，會特別關注的問題，例如僧人應否參政或議政，或僧人參政議政是否與佛教戒制 (vinaya)相違。此一純屬佛教徒內部的問題完全不是本文的目的，在此關心的只是僧人如何及爲何介入政治，及介入以後對斯里蘭卡國內政局、南亞區域的穩定及東南亞上座部佛教國家政-教關係的衝擊。

        第一節是扼要交代斯里蘭卡由獨立前後迄今爲止的不同階段，僧人在政治與社會上的主要活動，及討論持極端態度的佛教僧人透過什麼手段，使其影響力及聲音在社會上持續擴大與增長。 第二節則進一步探討斯里蘭卡長年衝突的性質，包括三個扼要觀點 : (1) 宗教衝突，(2) 佛學院的擴大，這一點著墨於一個目前尚未為人注意的問題，即國家支持的佛學院教育系統僧人數目不斷擴大，及 (3) 後殖民處境 (post-colonial situation)，探討佛教在面對政-教分離、民主體制、多元價值觀、 世俗化 (secularization)、宗教回潮、宗教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與現代及宗教極端主義 (religious extremism)等現代處境時所暴露的手足無措。 第三節考察斯里蘭卡佛教為斯里蘭卡國內、南亞區域穩定帶來的負面衝擊，可以為其他國家及地區的佛教帶來什麼負面影響。

第一節  事態及背景
         本節的目的是扼要回顧現代斯里蘭卡由獨立前夕到2008年為止，前後六十年間佛教政-教關係的數個主要階段及其形勢的基本趨向。若以1948年獨立作爲一分水嶺，現代斯里蘭卡佛教政-教關係的進程可以大略劃分以下四個階段：(1) 1948-1959年，由獨立前後到1957年僧人透過大規模助選而使受佛教僧人支持的政黨得以成功上臺；(2) 1960-1977年，表面上的相對平穩期；(3) 1978-1999年，教族衝突與全國內戰；(4) 2000年迄今，不和不戰的膠著狀態。

        (1) 1948-1959年   斯里蘭卡在1796年被英國入侵前，分別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被葡萄牙及荷蘭入侵，先後在西部及北部沿海地區建立統治及殖民的據點，但從未完全佔領過全島。英國人入侵後，歷經二十年的經營，終於在1815年佔領全島，在英治的初期，英國人口頭上承諾如以前的本土君王般護持佛教，但當發現佛教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上皆有礙於殖民統治的運作時，即不再履行有關承諾，失去統治者的維護後，斯里蘭卡佛教的品質持續下滑，在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斯里蘭卡多位僧人分別從泰國及緬甸重新引入僧團戒(vinaya)制及三藏(Tipitaka)，即制度和經典，以改革及充實僧團，並形成現代斯里蘭卡數個主要的僧團派別。同時在1870年發生著名的佛教及基督教辯論，佛教在辯論的全面大勝成爲佛教在殖民統治下復興的起點。

        同時十八世紀英國殖民者經歷過當地先後兩次大規模武裝起義後，英人調整統治，開始有系統地引入新教傳教士興辦教育，並且在設法去除當地地方頭人的政治實力及特權後，吸收他們進入殖民體制的權力架構中，在經濟、政治及文化上形成一個能夠使用英語的代理階層，以中低級文官及商業買辦爲主所組成。隨著代理階層日漸成熟，英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逐漸在議會中開放權力，遂使斯里蘭卡人由武裝起義轉爲透過議會及選舉體制，在英國人可掌握的框架下提出政治訴求，因而由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到獨立前夕，斯里蘭卡人都在進行體制內溫和漸進的改革，參與其事的都是英式的自由主義者，而不是暴烈的革命者。值得注意的是，期間形成的多個政黨，不少都是跨族裔的，佛教徒與印度教徒之間在政治抗爭上，都是相互支援合作，罕生重大衝突。在三零年代，英國人同意透過普選産生的議會議席甚至比政黨要求的還多，在61個議席中50個是由普選産生，同時在議會中亦出現左翼觀點的聲音，提出對資本主義的批評。

        斯里蘭卡佛教在這種政治文化中逐漸發生以下的轉變：(1) 僧人和一般人相同，在這過程中經歷普選、議會及政黨政治的洗禮；(2) 左翼政黨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及對社會主義的提倡被部份年青僧人吸納，從而出現政治比丘 (political bhikkha)或左翼僧人的現象，開創斯里蘭卡僧人從事激進政治活動及反西方的傳統；(3) 英式文化的理性態度，使部份僧人據此重新詮釋上座部教義，淡化信仰、超自然及權威的成份，選擇性地強調當中理性及倫理的向度；(4) 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僧人逐步接納了現代西方的國族及國族主義 (nationalism)觀念，僧人並在1947年以宗教職身份發表聲明，反對英國殖民及要求斯里蘭卡的政治獨立。因此佛教僧人參與政治活動在現代斯里蘭卡乃是一始自十九世紀的事，尤其反殖民、國族主義、左翼觀點、激進主義及西方式議會政治活動的實質經驗打從一開始就與佛教在斯國被殖民階段的復興相連，甚而可以說根本就是其中一項佛教復興的推動力與成素。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斯里蘭卡獨立運動進入高潮。1946年智嚴佛學院院長，吉裡瓦都威‧貝勒涅薩拉 (Kiriwatuduwe Praguasara) 
 等僧人領袖因為從事爭取斯里蘭卡獨立與振興佛教文明的活動，被冠以“政治僧人”(political monk)之稱，並遭到佛教界內外廣泛的反對。有關學僧堅持不退，並於1946年3月出版僧伽羅語《時代週報》，智嚴佛學院學僧教授雅格杜威‧貝勒涅勒瑪 (Yakkaduwe Pragnarama)、貝勒涅吉爾蒂、化普樂‧羅睺羅(Walpola Rāhula)、西里西伐裡等發表大量文章，抨擊殖民政府的憲法、經濟、文化及教育制度。羅睺羅時任智嚴佛學院院長，他在代表全體僧員發表聲明的同時在其《比丘的遺產：教育、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比丘簡史》(Bhikèsuvagåe Urumaya) 
 一書指：

我們相信今天世界上為人們利益所作的每一件事都屬於政治。 任何人都承認發展宗教是僧侶的職責。宗教能夠發展，是需要以信仰宗教的國民的發展為基礎。任何歷史時期僧伽羅佛教徒有發展，佛教才有發展。因此…只要是有助於國民利益的事，無論它叫政治或什麼，僧侶視此為已任。

1946年5月智嚴佛學院的貝勒涅勒瑪成立斯里蘭卡僧侶聯合會 (Lanka Eksath Bhishhu Mandalaya, LEBM)，出任聯合會秘書。六月底在可倫坡市禮堂召開千僧大會，公開表明該會為斯里蘭卡獨立而掙扎的決心，這個歷史性的集會，是斯里蘭卡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僧人第一次這樣大規模的集合，會上貝勒涅吉爾蒂清楚說明成立斯里蘭卡僧侶聯合會的目的：

在座的每一位僧侶都決心為斯里蘭卡的獨立而工作。僧侶聯合會將把斯里蘭卡獨立運動進行到最後一名執政的英國官員離開斯國為止。
同年五月底，僧侶聯合會要求其僧人會員在各地舉行每週講經會、開辦閱覽室、舉行專家講座，建立以兒童、青年、婦女、農民、文化及僧侶為對象的互助協會，以組織各階層的僧俗群眾。在智嚴佛學院僧人們的領導下，佛教政治-社會抵抗運動迅猛地發展到全國各地，而在1947年的大選中，當時年青的佛學院僧人師生即高調而大規模地以宗教職身份參與普選的動員過程，並成立以激進年青僧人爲主的錫蘭比丘聯合會 (Ceylon Union of Bhikkha)。

         雖然這次年青僧人的助選動員最終並沒有讓他們淑意的政黨及政客當選，但卻是一次累積經驗的實習。其次，這次行動只限於少數數百名年青僧人參與，大部份僧人，尤其傳統的僧人都置身事外，甚至不少傳統僧人對年青僧人直接介入政治都不表贊同，因此當時這些年青僧人的行徑是有高度爭議性的。由於佛學院的積極行動，以致受佛教僧人支持的左翼候選人在1947年的國會大選由原來只有三個議席一躍到43個議席。

         斯里蘭卡在1948年春天正式獨立。1951年佛教界要求新任政府調查殖民統治期間佛教所受到的打擊及連帶的其他問題，主要是指教育及語言的安排。由於時執政的統一國民黨(United National Party, UNP) 成員多由英治期間培養的代理階層，受英式訓練的精英階層組成，他們更打算接受現代政治中政-教分離的基本精神，故一直拖延佛教界的要求。1953年佛教界在要求政府展開調查未遂的情況下自行組織調查委員會，其成員七僧七俗，僧人來自斯里蘭卡三大佛學院，調查結果在1957年大選前的1956年公佈。調查的主要結論及要求是：儘管在政治上斯里蘭卡已經獨立數年，但輿論工具、教育系統及政策(尤其語言問題)仍然掌握在殖民地統治期間訓練出來的本土英式精英手上，尤其僧人認為，這一階層每多是西方宗教信徒，態度偏頗，從而在獨立後依然繼續以公帑支助西方教會。因此佛教僧人要求由國家接管西方教會的教育系統，代之以學校強制推行佛教的宗教教育，一方面用以抵抗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消費主義，另一方面重建獨立後斯里蘭卡人的國身份認同。此一調查的結論顯然既不信任，亦不理會現代國家觀念的世俗主義態度，因爲佛教僧人認爲，佛教及基督宗教在現代斯里蘭卡的起步點本就不同，若維持中立態度，只是在維持已然不公的現狀而已，讓英國的殖民統治在英國人退席這後仍得以持續。平情而論，此一報告的內容並非全屬煽動，卻多少還是指出可統稱爲後殖民狀態 (post-colonial situation)下的問題，同時與日後遠爲極端的政治訴求相比，報告所提及的要求並非完全都屬不合理，最明顯的是由西方宗教主導的教育系統仍然如殖民時期一樣獲得官方支助，同時英語仍爲獨佔性的官方教學語言，這兩者都確有改善的必要與空間。但佛教僧人的宗教國族主義訴求卻只是以本土霸權取代外來霸權，不單要求佛教取代基督教成爲教育系統內的強制宗教信仰教育，且應由國家給予支助，同時亦應以主要人口的語言完全取代英文。此一報告提出的檢討與矯枉過正的要求成爲是次選舉所有在野政黨不同程度都在採納及應用的問政訴求。

        尤其關鍵的，是佛教僧人以此一報告爲憑，在1957年的選舉前夕組織僧人在農村地區逐家逐戶地動員選民，指示選民據佛教信仰爲內涵的國族主義來投票。1957年的選舉，由全國數以千計寺院的佛教僧人擔綱，並獲得本土傳統醫者組織及世俗文人的國族主義組織支援，選舉宣傳戰遂以當時執政的統一國民黨如何不尊重佛教宗教及倫理傳統爲主題。

         由於斯里蘭卡人口中能操英語的只限於精英階層，絕大部分本地的斯里蘭卡僧伽羅人都只使用僧伽羅語，因此訴諸族群意識的投票動員最終成功在1957年的大選中讓英式精英爲主，不願回應佛教國族主義訴求的統一國民黨落選，由答應當選後會實現佛教僧人的訴求，以換取佛教選票的斯里蘭卡自由黨 (Sri Lanka Freedom Party) 當選新任政府。
         這是當代斯里蘭卡佛教首次成功地體會到佛教國族主義在選舉及政黨政治中的威力 
，爲以後數十年迄今佛教僧人間接操控政黨政治及國家方向打開先例。在五零、六零年代的多次大選中，佛教僧人都借助主要的佛學院及分層散佈全國各鄉鎮的寺院系統，有效、全面與迅速地展開嚴密的選舉動員工程。同時，佛學院與寺院此一龐大組織與網路對各政黨的政客而言，是一現成而不必費力建立的仲介，只要取得僧人集團的公開支援，實際上已大體等同取得當地選民的支援，因爲當地僧人的態度及意願很大程度左右著選民的投票取向。故此當政黨的政客們貪圖此一方便，透過宗教脈絡取得選票上臺後，其實已無法再擺脫僧人集團的支配，因爲這一脈絡的真正獲益者其實是僧人，而政黨及政客亦只是其工具，僧人集團對此意識非常清楚。

         (2) 1960-1977年 牛津大學畢業，取得律師資格的班達拉奈克 (S. W. R. D. Bandaranaike) 領導的自由黨與其他一些黨派組成的聯合陣線在1957年的大選獲勝，成執政黨，展開系列變革。選後，班達拉奈克公開聲稱，斯里蘭卡五大社會力量是佛教僧人、教員、傳統醫師、工人和農民，表示對他們的感謝，智嚴佛學院僧人視這一切為他們政治活動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有四個因素：(1) 比之於1947年僧人參與動員助選的人數相比，這次選舉期間，助選僧員大幅增長，持反對意見或支持在野黨的僧人在僧團總數中估計在15到20個百分點之間；(2) 新增的反對派僧團成員中，大多爲年青僧人，這意味著在僧團成員內，一種新的態勢正漸漸成形；(3) 這次由於僧人大規模參與助選，促成反對派當選，雖然選前僧團領袖都傾向維持現狀，古城提康 (Kandy) 的兩座大寺，即花園寺(Malwatta)及馬山寺(Asgiri)的僧人領袖都支持其時仍爲執政黨的統一國民黨，但選後新的政治局面潛移默化地改變各僧團領袖日後對政-教關係的態度。(4) 僧人經此一役以後，在反殖階段參與政治時，曾一度有過的左翼態度亦蛻變爲單純的宗教國族主義。因而縱觀而言，此一選戰是斯國佛教在當代政-教關係上的轉捩點，讓政權從世俗的英式精英手上實際上轉移到本土宗教國族主義者可左右的政黨手上，從此斯國的政局逐漸走上荊棘之途。
         在新一屆政府掌權後，佛教僧人隨即公開要求斯里蘭卡“恢復”佛教爲國教的地位，同時在官方語言及教育政策上落實佛教要求。然而新屆政府的元首班達拉奈克儘管曾被僧人在其就職典禮上公開警告若不落實僧人有關佛教地位的要求時，將不再能在選舉中取勝，但班達拉奈克仍然堅持保障宗教少數族群的權益，拖延僧人的施壓。

        1958年前後，語言上的務實彈性安排招佛教僧人不滿，多次發動示威抗議，同時泰米爾人也進行反制性的示威抗議，並在國會辯論有關法案時在首府及東部省發生族群暴力衝突，導致數十人死亡，但國會終歸仍是在主要政黨支持下通過所謂“唯一僧伽羅語”法案。爾後，泰米爾人將現有的數個政治團體合併成立泰米爾聯邦黨，以圖更有力地在議會中爭取相關的各種平等權益，在這一階的泰米爾政治組織仍然完全是在概有議政框架下，用談判的方式向中央政府提出訴求 :  (1) 在泰米爾人占高比例的地區(例如東部省及北部省)建立泰米爾自治邦，(2) 要求中央同意在泰米爾人地區以泰米爾語爲官方工作語言。斯國中央政府對此作出積極回應，初步同意包括成立地方議會、在泰米爾人聚居的地方政府中有泰米爾人的保障名額等一系列被稱爲放權 (devolution) 的舉措。

         1959年4月4日總理班達拉奈克與泰米爾人代表商議期間遭佛教僧人圍困施壓，反對與泰米爾人作任何協商，班達拉奈克抵不住壓力，公開在媒體上推翻原先與泰米爾人已經初步達成的協定，引發泰米爾人強烈不滿，並舉行抗議、罷工、遊行、集會時，但是泰米爾人的集會在全國多個地點遭受佛教徒襲擊，泰米爾人在北部省及東部省的聚居地衝擊地方政府及僧伽羅人的新移民社區，互有死傷，是斯國獨立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教族衝突。

         班達拉奈克在1959年9月25日被一視他在欺騙佛教的狂熱僧人持槍行刺身亡。及後，因佛教僧人及其他國族主義狂熱份子於議會內外不斷施壓，終於在總理被刺殺之後的第十五個月，即1960年底始，官方正式執行以僧伽羅語爲斯里蘭卡國語，未幾即招泰米爾人抗議，對立升級後，官方一度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禁止泰米爾人一切政黨及政治活動，期間兩個教族的張力持續。
        三年後，在1964年斯里蘭卡政府終於讓步同意泰米爾語言可以作爲泰米爾區域地方政府的工作語言，因此由1964年到1967年四年間斯里蘭卡泰米爾區實際上是雙官方語。然而在這一階段值得注意的是激進僧人的反應，他們對政府的妥協或讓步政策非常不滿，成立所謂“固執真理” (satyagraha) 的運動，系統推動宗教國族主義的理念與組織。另一方面1957年成功操縱選舉也使佛教僧人中的極端份子的數目迅速擴大，並成立支部遍佈全國的斯里蘭卡僧伽大會(Sri Maha Sangha Sabha)，組織農村的選民在各級鄉、鎮地方選舉中，以是否支持佛教及是否敵視西方宗教來辨別或標籤候選人的政治立場，及決定投票意向，使佛教國族主義進入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議會。     
由六零年代初到七零年代末這近二十年間斯里蘭卡政府在內政上卻始終問題不斷，期間的歷屆政府都無法解決持續增長的失業問題，從而惡化社會的普遍不滿，並在1971年發生斯里蘭卡的左翼武裝革命，雖最終被官方鎮壓下去，但造成超過1200人死亡。

由1960年到1977年這近二十年期間，斯里蘭卡政府在佛教的的政-教關係及族群關係進入一雖不滿意，但表面上相對平穩渡過，較少發生重大事故的階段。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獨立之初，佛教僧人的要求大體都被滿足，其中包括1972年斯里蘭卡正式把國名由英治時期所用的錫蘭(Ceylon) 改爲斯里蘭卡 (Sri Lanka)，並在新一版的憲法中明確表達佛教將受到國家的特殊保障與扶持，從而暫時未有出現更嚴重的事故。然而這並不表示這階段不存在暗流，因爲這近二十年間，任何大政黨要在選舉中獲勝都需要滿足佛教的要求及維持僧人集團的利益，因此在內政問題上，凡涉及宗教及族群關係者，不同政黨之間根本不存在重大差異，因爲全都受制於僧人對佛教國族主義的炒作及對議會及投票的掌控。

雖然期間僧人內部會對支持哪一政黨略有分歧，但這種分歧從本質上來說都只是僧伽羅人內部的次要矛盾，在排斥泰米爾人一事上都是一致的。同時先前有關僧人應否屆入政治之類的爭議已成爲一個過時的問題，即使有部份僧人在個人層面並無特定政治取態，但所有主要的主流僧人組織都不再回避其政治態度，因而在四、五零年代僅限於少數派僧人的聲音如今已是僧團的主流聲音。同時僧人的要求亦在這一階段正式成爲國策，並落實爲制度，成爲帶強制性的安排，僧人已成功借助合法的方式間接操控政府在所有宗教相關問題上的取態，因而這二十年期間，宗教國族主義已成爲大部份僧人的共識。另一點應該注意的，是四零年代以降一直培養激進政治僧侶的兩所佛學院在1959年被整合進國立大學體系內。僧人對教育體系的關注是因爲從長遠角度來說，重建國族身份的政治實踐必須要掌握教育，尤其要緊的是掌握教學語言與宗教教育，長遠來說，這涉及僧伽羅人如何進一步全面掌握公職及公務員、司法等系統，因爲在獨立前後，雖然泰米爾只是人口的20%不到，但在公務員當中起碼50 %是泰米爾人。這是英治留下的問題，殖民統治“分而治之”的政策讓泰米爾人等少數民族在文化、教育上得到比僧伽羅人較優厚的待遇，他們在政府機關、自由職業和大學中的比例超過他們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這使僧伽羅人不安和不滿。另外，英國從印度招募百萬泰米爾勞工種植園就業，形成一個泰米爾人的“國中國”。

另一方面，由於大量移民僧伽羅人進入泰米爾人區，及在語言政策上邊沿化泰米爾人，因而十餘年下來公務員當中，泰米爾人的百分比急速下降至甚而遠低於族群人口結構的相應比例，在七十年代中期，泰米爾人在政府公務員的比例由原50 %下降到10 %，國營企業更下降到2 %。泰米爾政黨在議會中所佔議席日減，使本來願在議會中取溫和路線解決分歧的泰米爾政黨失去功能，泰米爾政黨在國會的力量日衰，在議會中即使有關停止向泰米爾人聚居區移入僧伽羅人的政策之要求也得不到政府正視或接納。在新一代成長的泰米爾人口中，失業與貧窮的情況大幅惡化，不滿與憤恨情緒的蔓延，泰米爾人日漸失去和平解決分歧的耐性，經濟不景與失業問題在泰米爾人聚居的地區尤爲嚴重。同時隨著泰米爾年青一代在政治上日趨激進，終於在七零年代末由激進份子組成首個以獨立建國而不是平權爲目的，並以暴力爲手段的武裝組織。    

    (3) 1978-1999年  七零年代末泰米爾武裝組織開始攻擊政府官員，政府以軍事鎮壓為回應，武裝衝突漫延全國，政府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進行清剿，成爲一內戰的局面後，雙方大批無辜平民死傷。然而由於各種原因，使清剿行動呈膠著狀態，部份泰米爾地區實際上已完全被泰米爾武裝組織徹底佔領及管治，斯國政府有鑒於單憑斯國軍方力量顯然未能平息內戰，遂邀請印度政府同時在政治上及軍事上介入。政治上，印度中央政府幫忙在1985年多次居間調停，安排和談，同時亦節制地方上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在斯里蘭卡族群內戰中的微妙角色，軍事上印度政府在1987年6月至1990年3月調派超過六萬軍隊駐斯參與清剿及維和的任務，讓印度捲入斯國內戰。
八零年代下旬因得印度軍隊之助，剿平斯國北方的泰米爾遊擊隊基地，稍歸平靜，但印度軍隊並未能協助斯國解決泰米爾人的要求獨立建國的難題。稍歇數年在九零年代初戰端再起，泰米爾遊擊隊針對斯里蘭卡官員又展開新一輪的襲擊，並且佔領泰米爾人區內的政府軍軍營及基地，與政府軍發生拉鋸戰，戰事到九零年代中期之後，政府軍才佔回上風，重奪失守達十年的賈夫納城 (Jaffna)。1990年代，斯國政府採取兩手政策，一方面以軍事鎮壓的手段對付泰米爾激進份子的攻擊，但也尋求與泰米爾族進行和平談判。然而斯里蘭卡及印度兩國官方的此一合作計劃及和平談判的政策被斯國國內的比丘統一陣線及有大量僧伽羅佛教僧人參加的更極端組織，例如民族解放陣線 (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等指謫爲讓步、出賣佛教及肢解國家，使斯里蘭卡成爲印度的附庸，僧人尤其對斯國政府1987年簽訂泰米爾聚居地的放權 (devolution)政策及1987-1990年印軍駐斯更是激烈抗議。由於有各派佛教僧人參加的民族解放陣線(JVP) 曾以暴動武裝對抗政府及以武力私下襲擊泰米爾人，又妨礙政府執行較溫和的政策，因而在八零年代初甚而被斯國政府列爲極端右翼的非法組織而予以取締，但民族解放陣線佛教僧人的武裝對抗持續未息。有各派僧人直接參與其中的民族解放陣線(JVP)是一極端組織，在僧團內外散播仇恨思想，並將僧人目爲主要吸收協作伙伴之一，舉凡有關泰米爾人在國內的平權要求、商業發展、外籍勞工、消費主義、西方、外國投資及旅遊業等一概屬被激烈反對之列。
    (4) 2000年迄今   歷經二十年的教族內戰後，泰米爾遊擊隊在2001年單方面宣佈停火，並把軍事鬥爭逐漸轉移回到議會上，在2004年參加國會選舉。2002年2月間斯國政府與泰米爾猛虎組織(the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一度達成的無限期停火協議。2002年9月起，斯國政府與泰米爾猛虎組織雙方在於挪威泰國舉行四個回合談判中，初步達成將斯里蘭卡聯邦化的共識，並賦予泰米爾地區高度自治的原則性協議。不過，由於猛虎組織後來拒絕斯國政府所提出以解除武裝換取政府軍放鬆對斯國泰米爾區域的高度軍事控制的要求，雙方談判未見成功。曾在1993－1994年及2001－2004年間兩次出任總理的統一國民黨領導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理(Ranil Shriyan Wickremasinghe)主張聯邦制解決泰米爾問題，僧伽羅人普遍不滿他親美國、挪威等西方國家，因而沒法成事。事實上斯里蘭卡內戰停戰協議在2006年來已經名存實亡，泰米爾猛虎武裝組織與政府軍之間的武裝對抗愈演愈烈，僅2006年停戰被壞以來衝突死亡的已經超過5000人。2008年1 月，政府宣佈中止執行在2002年與泰米爾猛虎組織簽訂的停火協議後，當地局勢起進一步惡化。2008年2月，斯里蘭卡各地發生多起炸彈襲擊，傷、亡數百人。
     與五零年代相比，八零與九零年代僧人對政治的介入更爲直接，僧人直接介入政治包括二種方式。首先，部分僧人參加民族解放陣線 (JVP)及直接參與暴力活動，且僧人公開示威反對任何與泰米爾人之間的和談或停火要求，反對和談或停火的僧人包括重要大寺院的僧團領袖，例如無畏寺(Abhayaram)的阿難陀上座(Muruttetute Ananda)、馬山寺 (Asgiriya) 的月喜上座 (Palipane Chandananda Thera)等 
，尤其月喜上座更因其政治上的極端態度而被稱爲“斯里蘭卡的霍梅尼”(Khomeini)。僧人廣泛支持用軍事手段解決教族衝突，即使期間因而發生大量濫殺平民、武裝部隊及安全部門普遍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也在所不惜。

其次，民族傳統黨 (Jathika Hela Urumaya, JHU)的建立。民族傳統黨是一個由僧伽羅族佛教僧人爲骨幹所組成的政黨，這些僧人早在進入議會前已是在媒體及社群有一定影響力的佛教人物，他們認爲政黨政客已不再可靠地依佛教集團的意思辦事，因而決定直接以僧人身份參政，雖然此一僧人政黨只是一近期的現象，但足夠讓他們2004年在225席的國會大選中佔上9席，這背後反映的卻是長期存在及持續左右當地政治局勢的力量，其影響力非比尋常。

    該政黨的要旨認爲，現階段的斯里蘭卡是處在一種不如法 (a-dharma)的狀態，並指斯國仿若成爲一無頭(a-rajika)之國，因此民族傳統黨的目標是要把斯里蘭卡建立成佛教王法(dharma raja)之國。此一政黨再三宣傳佛教在斯國正面臨生死存亡及被邊緣化的危機，該政黨的僧人敵視國外(例如挪威)協助兩族和解之舉措，並目協助和解爲再一次的殖民舉動。民族傳統黨的佛教僧人公開批評政府對泰米爾人過於寬容，並迫政府背棄國際斡旋的停火安排，推動立法阻止基督教傳教，也反對政府把外國援助2004年海嘯災民的善款用於救助泰米爾區內的災民。尤其在2004年，此一政黨的九名僧人藉著參與選舉而成爲國會議員，其中一位議員僧人難陀 (Udawatte Nanda) 甚而公開表示：

挪威人幾乎每天都跑來我們的國家，妨若他們是我們的監護人及管理者，他們與猛虎組織討論所有事宜後，然後要南方的領袖們(指可倫坡政府)接受猛虎的觀點。

民族傳統黨的僧人議員不斷向政府施壓，主張以暴制暴，將分離運動的泰米爾人趕盡殺绝 
。2007年，民族傳統黨(JHU)和立場更極端的民族解放陣線 (JVP) 一起加入自由黨馬辛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e)總統的執政聯盟，即統一人民自由聯盟(United People’s Freedom Alliance, UPFA)，讓執政黨加強佛教及僧伽羅國族主義色彩。斯國其他佛教領袖不認同民族傳統黨組黨參政，原因居然是因為他們認爲不能依賴體制內部的政黨政治贏得佛法統治 (dhammaraja) 
。

從1948年獨立以來整整六十年的佛教政-教關係雖然可分爲以上數個階段來陳述其具體情況，但整體上是有一總的發展趨勢。簡而言之，即把佛教國族主義由少數人的主張變成大部份人的主張，由民間聲音變成國策，僧人由間接介入政治變爲直接介入政治，由要求平權變成爲要求霸權，對政府的施壓更是由合法的議會運作惡化爲部份人訴諸暴力威迫。

在此一過程當中佛教僧人先後有過多種惡化國內族群關係的政治舉動。當然其中有一部份的舉措若單獨或孤立來看，很難立即就說是在破壞族群關係，甚至亦不能算是違法行爲，但若放回斯國的整個局勢來看，則恐怕難說與破壞族群關係完全無關。這包括助選或參與選舉動員、透過議會操控政黨、組織遊行示威等抗議活動向政府施壓，多次制止政府與泰米爾人之間的議和、透過掌握學校系統的宗教教育政策，散播仇視非佛教徒的思想、策劃及進行暴力活動，這既包括一般的暴力活動，亦包括武裝叛亂，既針對政府亦針對泰米爾人，甚至亦會針對協助調解衝突的外國政府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同時在2000年以後更有僧人自組政黨，以僧人身份進入國會成爲議員；僧團領袖公開表態支持只用武力解決族群間的矛盾。佛教僧人對斯國政府爲解決教族內戰而提出的和平方案及放權計劃極爲抗拒到一個程度，在今天僧伽羅社群中，和平 (peace)、放權 (devolution)、聯邦制 (federation) 等字眼幾成一禁忌用語，表示分裂、賣國及背叛佛教。
有觀點認爲僧團中的極端份子的暴力活動畢竟是少數，並不應因這少數人的行徑與觀點視此爲當今斯里蘭卡佛教僧團整體的態度。這種立論不當之處在於 : 持極端主義的個人以行動直接介入暴力事件的也許確屬少數，但因認同佛教而積極在政治、教育層面推動與支援宗教國族主義，乃至公開鼓勵用暴力解决問題和堅决反對所有議和，及袖手默許事態再三惡化的卻是僧團很大的份額，某義上甚至是主導性的聲音，故此，在對待事件的根本態度的大方向上，最極端的少數份子事實上是有主流聲音作爲後盾的。

當然，除上述一系列破壞及惡化族群關係的行徑之外，由於僧團人員衆多，事實上也不是鐵板一塊，自然也會有個別佛教僧團或少數佛教僧人敢於公開批評造成族群衝突的官民雙方，乃至一直火上加油的主流佛教，並且對內戰雙方的受害者施予援手，但佛教僧侶之間這類聲音畢竟仍是少數，雖然近年似有緩緩增長的現象，比之於主流佛教的觀點，這類聲音依然非常微薄，極不顯眼。
第二節  斯里蘭卡種族衝突和内戰性質的分析

    宗教衝突  自獨立以來，斯里蘭卡國內以兩個族群爲主的暴力衝突及近年的全面內戰，學界對其衝突的性質何屬一直有所討論，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這一系列的衝突是否可被目爲宗教衝突或宗教戰爭。這所以重要，並不單純是一學術問題，卻是涉及在現實上應循何處著手解決此一禍及數以十萬計斯里蘭卡人的人道問題。誠如很多研究者指出，斯里蘭卡僧人是以佛教作爲現代國族主義的具體文化內容，因此不論此一衝突是否一宗教衝突，在意識形態的內涵上，她確實是一傳統與現代産物的混合體，即所謂宗教國族主義，將宗教的內涵放進本應是世俗性的價值體系內，因而根本無法排除它的宗教向度。有部份學者指出所謂宗教衝突，就是指涉及衝突的族群是以宗教信仰作爲辨認敵我的切割點，若以此爲准進行考察，我們會發現有例外的情況，例如泰米爾族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同情泰米爾人的反抗及獨立運動，而僧伽羅族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或天主教教徒卻支援以佛教徒爲壓倒性多數的僧伽羅人，因此這更多是以族裔及語言 
爲劃分敵我的衝突，故之不應被目爲宗教衝突。

     然而此說論據不足，理由如下 : (1) 斯里蘭卡總人口約兩千萬。最多的人口是西元前五、六世紀來自印度的僧伽羅人(Sinhala)，約佔斯里蘭卡人口74％，斯里蘭卡佛教徒佔人口69-70%。次者是在西元前三世紀起自南印度渡海而來的泰米爾族，現稱為斯里蘭卡泰米爾族 (Sri Lankan Tamil)，約佔斯里蘭卡人口13%，另英治時期自南印度引進栽種茶葉的泰米爾族農夫 (Indian Tamil)共佔7.5％，泰米爾族約佔斯里蘭卡人口18-19%，大都信仰印度教；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較多聚居斯里蘭卡北部和東部海岸兩個地區，僧伽羅佛教徒社群散居斯里蘭卡全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摩爾人(Moors) 佔7-8％；其他約佔10％。只要我們看看斯里蘭卡人口結構中族裔與宗教之間的重疊程度，我們會發現佛教徒在僧伽羅人口中佔的比例是93%，印度教在泰米爾人口中佔的比例則是83%。同時，僧伽羅人口中的其他教徒，例如基督宗教及伊斯蘭教分別佔6-7%，故例外的情況未足以構成足夠強大的因素可擺脫衝突與宗教之間的密切關係。(2) 其次，我們在考察僧伽羅族的佛教僧人的態度時，他們在表達上有兩大特點: (一) 雖然印度教從未缺席於被佛教僧侶反對的名單上，佛教僧侶帶有反一切非佛教的所有宗教的態度，但應注意的是：在五零年代主要被反對根本不是印度教，是基督宗教。(二) 僧人一再強調佛教在宗教及文化意義上所遇到的生存危機與壓力，先不論這與事實是否相符，但起碼表明在心理上，僧人關切的是宗教身份，亦正因如是，把佛教列爲國教正是其長期堅持的要求。(3) 僧伽羅僧人是依宗教信仰而挑起仇恨的另一重要佐證是：斯里蘭卡的佛教完全是南傳上座部佛教，並不存在一般所謂大乘佛教 (Mahayana Buddhism) 或北傳佛教，但由於現代世界的方便，使斯里蘭卡的僧人還是有機會遇上其他佛教傳統的僧俗成員，有證據指由於斯國僧人自認爲屬佛陀真傳，因而若非敵視，也是公然蔑視其他佛教傳統的成員，這一點可以很好的說明起碼對僧人而言，這種敵意是宗教性的，而非一般意義下的世俗利益，因爲其他佛教傳統不會在斯國國內構成與上座部僧人在實質利益上的競爭。

當然爭論斯國教族內戰的性質是否宗教戰爭時，反方通常會舉八零年代爆發全面軍事衝突之際，更多涉及泰米爾人的生存條件的平權問題，其時僧人的涉入並不太直接，但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爲僧人在五零年代迫政府制定明顯歧視泰米爾人的宗教政策，壓縮泰米爾人的生存空間，則八零年代情況未至於如此惡化，因此否認這是一宗教衝突恐怕並不精確。
         然而提出少數例外的情況仍然是有啓發性的，因爲它依然間接反映出一個問題，即僧伽羅人與泰米爾人雙方對衝突的性質可能有不同的解讀，對僧伽羅僧人而言，這尤其更多是一場保衛佛教宗教文化身份的行動，但對泰米爾人而言，這抗爭更多是保障政治平權與保衛生存空間，他們反擊僧伽羅人與斯國當局，與他們是否敵視佛教的宗教內涵基本無關，儘管他們攻擊佛教社群，但主要原因只在於他們未被尊重及公正對待，而不是敵視佛教的宗教內涵。

因此無論如何，這一衝突如果不是宗教衝突的話，也是宗教因素在擴大及惡化族群張力，最終把它推向內戰，而在這過程中，佛教僧人自始至終有著無從推諉的重要責任，如果不是僧人在毫不猶疑地煽動仇恨與推波助瀾，族群之間因殖民階段而遺留的不合理現象所産生的張力會否惡化成這樣不可收拾的悲劇實不無疑問。
有觀點認爲斯里蘭卡由佛教而起的亂局是源於佛教參與或介入政治，言下之意其潛臺詞或預設是 : 傳統上座部的僧人與政治無關，因而是現代僧人乖違或偏離古訓。認爲佛教歷來與政治無關是一個陳腔爛調的誤解，這類誤解基於兩層混淆。首先，是混淆個別信徒的動機與佛教作爲一個存在於現實社會的佛教族群或組織，事實上任何一個存在於現實社會的群體或組織都起碼得被動地回應政治事態的扣問，而實質上産生有政治效果的行爲。其次，在傳統的上座部佛教國家或社會，僧團罕有例外，從來都在政治-社會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未受僧團參與或認可的重大決策，其合法性往往成疑問，這甚至可以是指一個政權本身的合法性。事實上在傳統狀態下的所謂僧人不參與政治只是指僧團本身及其領袖已有其既定的政治參與途徑及角色，同時全體僧員亦在此意義下在社會中有明確的身份界定，而不應在此以外，以未被授權的個人方式參與介入的政治事務。

這當中的重點根本不在佛教僧人或佛教力量有否或應否參政，卻是在於帶著對基本現代政治價值觀有多大的理解與認同爲前提的情況下參與政治。畢竟從西方式的現代議會政治制度來說，佛教作爲有憲法保障其結社自由權利的社會團體，實在亦沒有理由與權力可以排除其以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的成員之身份參與公共事務 (public affair) 的權利 (right)。

    古代與當代上座部佛教雖然都有深刻地介入政治，但其方式並不相同，古代是由少數佛教領袖代表整個佛教及僧團共商國是，一般僧人雖是在這一制度的分工下間接而被動在在社區的層面有一定的政治作用，但他們一般而言的確並非主動地介入政治，同時由於國法可以直接執行對僧團紀律的管束，所以權力秩序非常清楚。但在當代，一方面由於民主政制對政治參與權的一定開放，使所有僧人都可以其公民身份參與選舉，但卻據宗教標準考慮決定選誰，另一方面僧團領袖已不再具有對僧團成員像古代一樣直接來自君王的完整管規的權力，當代僧團領袖對其成員的約束效力正在下降，因而使僧人對政局的衝擊遠要比古代來得多變數而難於預測。

當代斯里蘭卡僧人在如何看待自己衝擊政局和政治的宗教中立一事上，有和現代世俗國家完全不同的理解，艾斯林‧弗賴登倫德(Iselin Frydenlund) 在他為挪威外交部 (Norweg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寫的報告〈挪威外交部的報告：僧團及其與斯里蘭卡和平進程的關係〉(The Sangha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eace Process in Sri Lanka: A Report for 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 中指出 : 在獨立以後的斯里蘭卡，僧人應該政治“中立”(neutral)一語其實只是指僧人不應與任何特定政黨有聯繫，毋寧是站在政黨之外，審視政黨政策是否有符合佛教的要求，而獨特的是：在有關如何看待族群衝突及內戰的事宜上，只要僧人不是隨著特定政黨起舞，則無論其立場如何強硬地支持用武力解決族群衝突及反對和平協商，都被認爲在政治上是“中立的”
。僧人對何謂“政治中立”的這一獨特理解顯然背後蘊含了一種想法，認爲宗教淩駕於政治之上，而在此淩駕是指政治應受宗教指導，並服從於宗教，單純政黨本身能實現的只是特定黨派的利益，卻不是全體僧伽羅人及斯里蘭卡的利益，而後一點必須要由佛教來代表，僧人以政黨中立的身份介入政治是在更高、更公正的立場上指導及更正政黨政治。     

 佛學院教育  很多研究在探討斯里蘭卡獨立之後(尤其是六十及五十年代的階段)的族群衝突時，都有注意佛教對教育相關議題的關注，典型的是學校的強制宗教教育、語言及國家教育輔助問題，但卻沒有注意到直接養成僧人的宗教學院，即佛學院在量上與質上(教學內容的安排)的變化及特質，尤其當我們對照伊斯蘭教國家的神學院、原教旨主義教士與伊斯蘭教部份地區對世俗政權及現代文明與價值觀的過激反撲之間的密切關係時，我們也可以在斯里蘭卡佛教身上找到也許不是完全相同，但卻屬頗有啓發性的類似情況。以下試就斯里蘭卡獨立以後不同階段佛學院及其學員數量的成長及其教學內容進行扼要分析，說明其與宗教國族主義之間的可能聯繫。
斯里蘭卡佛教的佛學院 (pirivena) 供僧人學習僧伽羅語、巴利語、梵語、佛學等，有少量年輕在家人就學。其中最著名的是成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治時期的兩個佛教學院，即智增佛學院和智嚴佛學院。1873年希格杜威‧斯里‧蘇曼格拉(Hikaduwe Sri Sumargala)創建智增佛學院(Vidyodaya，音譯維迪奧達亞佛學院)。1875年，學僧勒脫瑪拉納‧斯里‧達磨勞格(Ratmalane Sri Dhammaloka)創建智嚴佛學院(僧伽羅語為Vidyalankara，音譯維迪亞蘭卡佛學院) 
，進行佛教的教學及學術研究。兩院的歷屆院長都是佛學知識傑出的學僧，教員都是繼承他們師弟的傳統。兩院都是復興斯里蘭卡的佛教文化、語言和教育的源頭。斯里蘭卡現代史上，兩院也是獨立運動及社會改革運動的最重要搖籃之一，智嚴佛學院的影響甚至擴展到亞洲鄰國 
。以智嚴佛學院為例，英治時期，智嚴佛學院自第一任院長起直到斯里蘭卡1948年獨立為止的63年，經費困難，英國政府多次要給智嚴佛學院資助，但是佛學院都拒不接受。獨立後斯里蘭卡政府為了肯定其貢獻，把這兩佛學院升為正式的綜合大學，智嚴佛學院改為凱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Kelaniya)，由羅侯羅任校長。在教研上，校長羅侯羅、那羅陀等學僧及其巴利語研究生院院長卡盧納達薩教授等非常重視“佛陀原話”及巴利語的正確理解，也注意當時的社會條件的研究。

一位斯里蘭卡學僧法見(N. Dhammadassi) 在其博士學位論文《斯里蘭卡佛教僧院教育的發展：現代階段專研》(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Monastic Education in Sri Lank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Modern Period) 中特別就佛學院在量與質上 (教學內容) 的變化及特質進行過相當研究，然後解釋佛學院在現代斯里蘭卡社會的角色和作用。據法見的整理與分析，斯里蘭卡佛教的佛學院教育自獨立以來持續急速增長 
。
	年份
	佛學院數目
	學僧數目
	教師數目

	1947
	124
	3345
	343

	1958
	201
	7372
	717

	1969
	315
	25000

	1869

	1980
	279
	20700

	/

	1992
	478
	40460
	/


    由於法見的研究是在1996年完成的，因而1996至今的12年間的資料暫仍未清楚，但據已有的資料來看，從1947到1992年前後45年，佛學院總數成長了接近四倍，由124所急躍到478所，學員人數增加超過12倍，尤其在學員的組成中，超過六成是僧人，另外教師人數在1947到1969的22年間急增近5.5倍。當中除1980年因政治極爲動蕩，醞釀大規模族群衝突與全面內戰，而讓數位稍有回落外，數目持續以倍數增長，在現代世界，培養專業宗教人員的宗教學院及其教員、學員的數量通常是大幅度下滑 
，像斯里蘭卡這種呈現驚人幅度的增長，很難說不是一件反常而值得注意的事。

當然，也不能單純因數目的增長過早下結論，這其中還涉及教學內容及其他相關問題值得進一步考察。就教學內容上來說，據法見的整理，除了佛教教理、佛教經典語言及佛教史外，也有一些現代學科，主要都屬於理工科相關的基礎學科如數學、生物、物理及化學等，但在當代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都不大重視，諸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乃至更深入一些有關意識形態探討等都有欠奉，本來單純的佛學院是否有必要設立這些學科的確是可再討論的，但當愈來愈多僧人認同僧人對社群有政治及社會的責任，因而應參與各種政治及社會活動時，人文及社會科學就變得不應或缺，這對於政治上處在從殖民地過渡爲現代世俗社會的受教育階層而言尤爲重要，而通常最被忽視。

    以智嚴佛學院爲例，佛學院的課程設計反映他們顯然想要繼承他們心目中的佛教傳統，在教學上，強調用僧伽羅語作為教學媒介語言，講授巴利語、梵語及佛學，以示佛陀真傳。除此之餘，亦自視爲不拒抗現代文明，也不認爲佛教作爲宗教，與科學之間會發生在十九世紀自然科學觀與西方基督宗教之間相若的尖銳衝突，尤其不少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受過現代西方教育洗禮的僧人，包括知名的化普樂‧羅睺羅(Walpola Rahula)都會悉力論證佛教是一個不強調信仰超自然力量的理性宗教，完全可與科學相容不衝突，以表示較強調信仰態度的基督宗教“更科學”
。
然而，這種自我理解的方式，其偏頗與不足卻是 : 傳統宗教與現代價值觀之間最尖銳的張力根本不應被錯誤地定位在科學上，卻應該放在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及其連帶的一系列價值準則上，這包括根據憲法，借助法律手段從制度上保證及保障政-教分離、思想與信仰的個人自由及其一切有關的權益得被有效落實。但這一部份卻完全未見於佛學院的課程內。我們不能簡單把這種空白理解爲純粹不知道這些原則，事實上宗教國族主義者的回應充分顯示他們並非不知道，而只是不認同這些是佛教也應面對的現代價值觀，他們往往把這些原則目爲西方的産物，甚至是殖民統治的産物，而不是現代的價值，因而顯然不單沒有“現代”(modern) 一詞的普遍意義，且更背上殖民主義産物的惡名，理應被排除。因此佛學院的課程起碼不反對，甚而鼓勵學生學習基本的自然科學，但卻沒有相應的人文及社會科學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引導學僧探討上述問題，這種缺席並不是出於純粹的無知，卻是隱約模糊地意識到相關的現代世俗價值觀對尚未經現代洗禮的傳統宗教來說，才是真正的危機。而事實上這一點亦大體與不少研究所顯示的一個事實相符：現代的宗教極端主義者，大多不抗拒理工科，甚至更每多屬理工科背景 
，但極少來自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佛學院教育體系在獨立後的急促膨脹是因爲曾經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對於窮等人家的子弟，尤其農村及城市工人階層的子弟而言，佛學院教育是唯一可以免費受由國家支援的，從中學到大學教育的機會，同時教育體系此一安排無異於將佛教的宗教教育與國家意識形態的潅輸合二爲一。
    後殖民的困境   雖然宗教是斯國教族衝突與內戰的重要元素，但無可否認，它仍然有其屬於現代的一些特性，而與傳統世界的宗教衝突不完全相同。雖然這裏所講的現代特性有多項不同內涵，但背後卻仍然有一共通的線索，即此一宗教衝突與內戰明顯是一後殖民的困境。

斯里蘭卡佛教國族主義的高峰出乎一般的意料之外，並不是尚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仍未獨立的階段，卻是在政治上取得獨立之後的一段時期內，當斯里蘭卡佛教僧人發現獨立與否對國內政治-宗教權力的分配與結構並沒有帶來預期中的大幅轉變時，宗教國族主義逐漸升溫，並最終成爲極端主義的溫床。但宗教國族主義在這一階段的升溫，與反殖時期的宗教國族主義有著一本質性的分別，即在前一階段宗教國族主義針對的是外來的英國殖民者，但獨立以後新一階段的宗教國族主義針對的卻是斯里蘭卡國內的少數民族及非佛教族群。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徒對兩個教族之間的衝突所作的論述雖然追溯到英國殖民時代由印度大陸東岸，即今天的泰米爾納德邦 (Tamil Nadu) 引入大量泰米爾人出任英國殖民政府的文職人員到大型農莊的工人，造成就業不公，但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泰米爾人不單有參與反殖 (anti-colonial) 過程，且經常與佛教徒合作而罕有重大衝突或不協調。因此兩個教族之間的正面衝突並不應如部份佛教徒所聲稱，乃有其在殖民時代的直接淵源，莫寧更多是透過論述所建構，甚或發明出來以煽動宗教國族主義 (religious nationalism)。

佛教國族主義對斯里蘭卡的整個歷史論述都強調在被殖民統治以前，斯國是一個何其美好的佛國，因而國族主義意在回歸或重建這一國度，固然已有學者指出此一論述與史實不符，或起碼是對歷史的選擇性論述，但也許這還不是重點所在，因爲這對佛教國族主義者而言顯然是一個心理事實，它所反映的選擇性復古，一方面不帶有任何現代公民社會的開放價值，但另一方面又企圖以現代的國族主義觀念構成一個即使在傳統中也根本沒有發生過的單一宗教社會。若把斯里蘭卡佛教的極端態度放在非西方的文明在當代如何面對現代價值的衝擊，尤其如何在面對現代西方政治價值觀的挑戰之情境中來作考察時，我們便會發現斯里蘭卡的個案不是一個別現象，卻是殖民地獨立以後幾乎無可避免地要走過的一個階段，因此它多少是在新獨立的前殖民地之間有一定普遍性的典型現象，不單發生在斯國，也發生於其他曾被殖民或半殖民的上座部佛教國家，同時也不同程度地發生於印度教 
 及部份伊斯蘭教國家身上。

    在這種情況下，民間的宗教國族主義運動的立場往往要比官方來得強硬與激烈，但民主體制使官方無法不受制於民間龐大的宗教國族主義運動，政府雖然已不斷讓步以試圖保住執政黨的地位，從而讓憲法對底線的承擔不斷受到架空與侵蝕，儘管如是，民間的宗教國族主義運動仍然不滿足於官方的立場，不斷向官方施壓，部分最極端的份子甚至乾脆把官方視爲妥協主義的讓步者而對抗之 (當中包括武裝叛亂)，或在政府的軍事行動以外自行組織對泰米爾人進行私刑式的武裝攻擊，使官方疲於應付，兩面受敵。民間龐大而立場強硬的宗教國族主義力量使欲堅守政-教分離原則，但有心無力的政府腹背受敵，舉步爲艱。

由於現代是在殖民主義中，以強制的方式降臨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社會或族群身上，故此對被殖民的族群來說，其對現代的體驗往往是與被殖民的痛苦經驗糾結在一起出現，因此對現代文明及價值的理解常受這種負面體驗與記憶所左右，在面對以西方爲原型的現代文明時，只願選取被認爲能夠在可見的未來使國家迅速更新自保，並能夠在國人心理上重拾自尊與自信的元素爲準繩來考慮對外來文化的取捨吸納，但卻特别漠視現代文明的其他開放價值觀，故此只願選取國族主義而不是民主原則。

    國族主義的其中一種典型的論述策略，是標榜敵人及慫恿、激發真僞參雜的危機感。僧伽羅佛教徒一直把泰米爾印度教徒說成不單是分裂國土者，更是從印度大陸引入印度教力量，最終把斯里蘭卡併吞，並讓佛教消失，並且常強調對岸的泰米爾納德邦印度泰米爾人總人口是斯里蘭卡人口的數倍，印度泰米爾納德邦1991年的人口大約5600多萬，以此真實人口數字維持島內對泰米爾人的敵意。這一切皆斯里蘭卡佛教宗教國族主義者所散播的佛教受威脅的危機感。

當代斯國這些宗教國族主義僧人在論述古代斯國一個所謂佛國時常發生的選擇性論述是有關古代君王對僧團的保護與支援上，有關論述常會強調這一點，以評擊現代政府對給予佛教特殊地位與照顧一事上的消極被動。此一論述的誤導之處，乃在於古代的君王手上擁有對僧團紀律進行實質管治的權力，國法是清楚淩駕在僧團之上，僧團必須接受及服從國君的管理，才能合法地獲得供養與保護。

    獨立後的首屆政府基本上是由英治時期的英式本土精英所組成，他們對現代國家觀念及體制有關政-教分離的原則，乃至連帶憲法對個人信仰、公私領域的劃分及多元價值觀的保障都有一定的認識，但這個階層放在以普選爲底蘊的議會政治體制中實際上立即成爲少數派，甚至因其在英治時期的角色而成爲被排斥的目標。由更爲本土化的政客所組成的政黨對上述世俗國家政-教分離觀念的認識恐怕要遠差於英式精英階層，從而更熱衷於貪一時方便引入宗教勢力，但等到他們發現自己是在喝鴆止渴時，爲時已晚，成爲一難以朔轉，身不由已的惡癖。

透過選舉與議會此一普遍被認爲合理合法的參政與議政的手段，在殖民期間被壓抑的傳統本土精英的第二代在獨立後挑戰受西方洗禮更深的上一代，從民間在野的身份試圖取得權力，因而洗脫殖民的恥辱及回歸傳統的訴求經常是透過回歸宗教來達成，而對宗教的回歸亦經常涉及以宗教國族主義為手段，取得宗教聲音對政治權力的支配與操縱來達成，從而使在獨立之初由西式精英籌劃的政-教分離名存實亡，或在抵禦民間本土傳統精英推動的宗教國族主義的壓力時，常捉襟見肘，力不從心。由於獨立之際在政治上所建立的民主體制本來就承認並保障公民選取政治領袖之權利落到個體層面，其對政治權力開放性的承擔，使任何依此方式取得政權的政黨，都無法輕易擺脫或消除數量遠超於英式精英的主流大衆在宗教國族主義上的強大壓力與訴求。

    民間極右翼宗教國族主義的立場面對現代民主體制時所採取的都是輸打贏要的選擇性接受的態度，當民主體制的某些元素便於或有利於實現其目的時便採用之 (如議會、普選)，但若與其目標相抵觸 (政-教分離、信仰自由) 時便否認之、破壞之或置之不理。對絕大部分生活於農村的僧伽羅人而言，在對民主制度的責任與精神可說是沒有多大理解的情況下，被給予了與其理解的水平不相稱的公民權利，並在宗教國族主義僧人的煽動下，民主制度幾近於將民粹主義制度化，成爲暴民政治的利器。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本來在獨立之初，憲法中對政-教分離、公民社會對公共及私人領域之劃分、個人信仰自由的保障等底線若能夠不輕易借助訴諸數量而被改變的話，至少在法制及政府的層面，仍可以牽制宗教國族主義對民主體制及其現代精神的侵蝕，但持宗教國族主義的本土精英不理解，或根本不願理解開放公民參與的民主制度並不是純粹以量爲唯一原則，卻是另外有不能訴諸人多便能夠被輕易越過或漠視的底線，即民主體制在此仍然受憲法中對基本人權保障的精神所引導。然而，當斯里蘭卡的宗教國族主義僧人根本不理憲法對人權保障的基本指引，透過選舉、議會及政黨操作強行提出佛教成爲國教的訴求時，實際上已是讓民主體制變成一個推倒民主體制的手段，促成宗教國族主義國策化。

第三節    斯里蘭卡佛教僧人宗教國族主義的三方衝擊
        斯里蘭卡佛教僧人的宗教國族主義帶來的衝擊可分三方面來說。首先，是對斯國內政的影響，如前已述，佛教僧人在族群衝突上煽動仇恨，推波助瀾，過去二十餘年的內戰使以萬計軍民喪生，傷者及家破人亡者數以十萬計，更不要說經濟生産停頓、城市被毀、軍費的大幅開支、軍警執法過程與軍事行動中的濫權與侵犯人權、教育被再三扭曲，佛教僧人均有其責任。當然，在此並無意認爲，斯里蘭卡的教族衝突應由佛教僧人負上全責，事實上當事態發展到八零年代初期，泰米爾人激進份子開始以武力進行反擊時，則雙方的責任恐怕都不相伯仲，但由於佛教僧侶屬佔優勢或站在主導位置上的僧伽羅人一方，若他們採取的是調解者的角色，而非煽動者與推波助瀾者，甚而是脅迫者的角色，則兩族之間是否會發生如斯慘烈的內戰，又或即發生衝突，但政府在協調過程中會否遇上如此強大的阻力，以至和平進程舉步維艱，恐怕是一大疑問。
        其次，斯里蘭卡國內教族衝突的另一政治衝擊是落在南亞的區域穩定上。印度泰米爾人雖然與印度北部主流的亞利安人 (Indo-Aryan) 同屬印度教徒，但泰米爾人屬達羅毗荼人 (Dravidian) 一支，達羅毗荼人佔印度人口的25%，每多屬低級種姓，泰米爾人歷來與佔印度總人口70% 的主流亞利安人有甚大差距，印度泰米爾人在四、五十年代甚至一度出現謀求獨立建國的達羅毗荼人黨 (Dravidian Munetra Kazhgam, DMK) 的運動，後來由於印度獨立後給予泰米爾納德邦極大的自治範圍，才使有關運動最終沈寂。一個最明顯的事例是1996年1月31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的被暗殺，固然直接行兇者是斯里蘭卡泰米爾遊擊隊，這是源於印度聯邦政府同意斯里蘭卡政府邀請，派軍隊駐斯國參與剿叛及維和，而招致泰米爾遊擊隊的報復行爲。雖然斯國政府因而在國內招致僧伽羅人引狼入室的批評，但事實上與印度維和部隊發生嚴重衝突的卻是斯國泰米爾人，而不是僧伽羅人。這間接會觸及印度聯邦政府與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族人之間本就脆弱的關係，印度聯邦政府與泰米爾納德邦民間之間的關係，在表面上的穩定程度不宜被高估或過份信賴，因拉吉夫‧甘地被刺殺後，泰米爾納德邦官方、民間及相關人仕對事件的態度，及事發後的應付舉措都不無啓人疑慮之處 
，顯示斯國國內佛教僧人參與大力推動的佛教國族主義所造成的教族衝突可以進一步間接觸動印度國內的族群關係的穩定性。僧伽羅佛教徒、斯里蘭卡泰米爾人、印度的泰米爾人及印度聯邦政府之間存在間接的衝擊和互動作用，以上兩點都是較明顯直接的。

         第三點，《新聞週刊》(Newsweek) 2008年3月克利斯汀‧卡瑞 (Christian Caryl) 的文章〈覺悟的武力：亞洲快速增長的佛教扮演越來越政治化---并且在有些地點---好戰的角色〉(Armies of the Enlightened: Throughout Asia, Buddhism is Growing Fast,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olitical and, in Some Spots, Militant Role)引述美國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宗教學的霍特(Jim Holt)教授，提到佛教極端主義勢力的興起，宗教的政治化是全球性趨勢之一。霍特雖然不讚同「佛教原教旨主義」(Buddhist Fundamentalism)的稱呼，但無可否認，佛教的極端主義已隨著亞洲地區佛教運動走向政治化有上升之勢，成為讓各國政府憂慮的政治力量 
。斯國右翼僧人的宗教國族主義對政府的成功施壓，恐怕會爲東南亞其他上座部佛教國家的僧人帶來啓發與鼓勵。當前這還不算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但若出現其他有利問題惡化的因素，則最終東南亞國家的僧人重蹈斯里蘭卡佛教在政-教問題上的危機也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事。畢竟上座部各國大都不同程度經歷過被殖民或被半殖民的階段，僧人在反殖過程中都曾擔當過一定角色，而在獨立後僧人轉而要求宗教國族主義或佛教在國家體制及憲法上國教化，其實是一近乎定會發生的情況，事實上泰國及緬甸在政-教關係上就曾經不止一次遇上這種壓力 
，上座部佛教普遍在宗教國族主義與公民社會两種觀念中不斷衝突，例如缅甸佛教僧人參與抵抗殖民統治，但獨立以後部份僧人的國教要求使佛教朔轉為右翼好戰的宗教國族主義，這使主張政-教分離及現代化的軍人進行專制統治，佛教因而又迅速反過來變成反軍人政府的力量，雖然由於每一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不一定都如斯里蘭卡般嚴重，但佛教僧侶的極端態度依然是一個長期隱患，而斯里蘭卡僧人的任意操弄國家命運仍然會對東南亞國家上座部僧人作出惡劣的示範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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